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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党员受到开除党籍处分，五年内不

得重新入党。另有规定不准重新入党的，依照规定。

第十三条 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受到留

党察看以上（含留党察看）处分的，党组织应当终止

其代表资格。

第十四条 对于严重违犯党纪、本身又不能纠

正的党组织领导机构，应当予以改组。受到改组处

理的党组织领导机构成员，除应当受到撤销党内职

务以上（含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的外，均自然免职。

第十五条 对于全体或者多数党员严重违犯

党纪的党组织，应当予以解散。对于受到解散处理

的党组织中的党员，应当逐个审查。其中，符合党员

条件的，应当重新登记，并参加新的组织过党的生

活；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应当对其进行教育、限期改

正，经教育仍无转变的，予以劝退或者除名；有违纪

行为的，依照规定予以追究。

第三章 纪律处分运用规则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或者

减轻处分：

（一）主动交代本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问题

的；

（二）检举同案人或者其他人应当受到党纪处

分或者法律追究的问题，经查证属实的；

（三）主动挽回损失、消除不良影响或者有效阻

止危害结果发生的；

（四）主动上交违纪所得的；

（五）有其他立功表现的。

第十七条 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由中央纪委

决定或者经省（部）级纪委（不含副省级市纪委）决

定并呈报中央纪委批准，对违纪党员也可以在本条

例规定的处分幅度以外减轻处分。

第十八条 对于党员违犯党纪应当给予警告

或者严重警告处分，但是具有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

的情形之一或者本条例分则中另有规定的，可以给

予批评教育或者组织处理，免予党纪处分。对违纪

党员免予处分，应当作出书面结论。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或者

加重处分：

（一）在纪律集中整饬过程中，不收敛、不收手

的；

（二）强迫、唆使他人违纪的；

（三）本条例另有规定的。

第二十条 故意违纪受处分后又因故意违纪

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应当从重处分。

党员违纪受到党纪处分后，又被发现其受处分

前的违纪行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应当从重处

分。

第二十一条 从轻处分，是指在本条例规定的

违纪行为应当受到的处分幅度以内，给予较轻的处

分。

从重处分，是指在本条例规定的违纪行为应当

受到的处分幅度以内，给予较重的处分。

第二十二条 减轻处分，是指在本条例规定的

违纪行为应当受到的处分幅度以外，减轻一档给予

处分。

加重处分，是指在本条例规定的违纪行为应当

受到的处分幅度以外，加重一档给予处分。

本条例规定的只有开除党籍处分一个档次的

违纪行为，不适用第一款减轻处分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 一人有本条例规定的两种以上

（含两种）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违纪行为，应当合并

处理，按其数种违纪行为中应当受到的最高处分加

重一档给予处分；其中一种违纪行为应当受到开除

党籍处分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二十四条 一个违纪行为同时触犯本条例

两个以上（含两个）条款的，依照处分较重的条款定

性处理。

一个条款规定的违纪构成要件全部包含在另

一个条款规定的违纪构成要件中，特别规定与一般

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

第二十五条 二人以上（含二人）共同故意违

纪的，对为首者，从重处分，本条例另有规定的除

外；对其他成员，按照其在共同违纪中所起的作用

和应负的责任，分别给予处分。

对于经济方面共同违纪的，按照个人所得数额

及其所起作用，分别给予处分。对违纪集团的首要

分子，按照集团违纪的总数额处分；对其他共同违

纪的为首者，情节严重的，按照共同违纪的总数额

处分。

教唆他人违纪的，应当按照其在共同违纪中所

起的作用追究党纪责任。

第二十六条 党组织领导机构集体作出违犯

党纪的决定或者实施其他违犯党纪的行为，对具有

共同故意的成员，按共同违纪处理；对过失违纪的

成员，按照各自在集体违纪中所起的作用和应负的

责任分别给予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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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 山西二胎政策正式出台
20 日起实施！女方产假会延长！男方也有产假？

1 月 20 日上午，山西省十二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山西省人

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修正草案）》，提倡一对

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全面两孩政策在山西

省正式落地。记者了解到，条例修改了晚婚

晚育假，对于符合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夫

妻，女方在享受国家和本省规定产假基础

上，奖励延长产假 60天。修改后的条例自

2016 年 1月 20日起正式实施。

新修改的条例将原条例中“提倡晚婚、晚育、少

生、优育”修改为“提倡优生、优育”。修改后的条例

“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夫妻要求再生育的，

应当符合本条例规定。本条例所称再生育，是指生

育第三个及以上子女”。

修改后的条例规定以下 5 项情形可以申请再

生育：（1）夫妻已有 2 个子女，其中 1 个子女经设区

的市以上病残儿童医学鉴定机构鉴定，患有非遗传

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2）再婚夫妻再

婚前合计生育 1 个子女，再婚后生育 1 个子女的；

（3）再婚夫妻再婚前合计生育 2 个及以上子女，且

未共同生育子女的。但有违法生育的不予批准再生

育；（4）再婚夫妻再婚前一方生育过 2 个及以上子

女，另一方未生育的；（5）再婚夫妻按照第二项、第

三项和第四项规定经批准再生育的子女，经设区的

市以上病残儿童医学鉴定机构鉴定，患有非遗传性

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关于受到社会关注的产假问题，条例规定，依

法办理结婚登记的夫妻可以享受婚假 30 日；符合

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女方在享受国家和本省规

定产假的基础上，奖励延长产假 60 日，男方享受护

理假 15 日。婚假、产假、护理假期间，享受与在岗人

员同等的待遇。此外，符合前款规定的农业人口，村

民委员会可以给予一定的奖励。

修改后的条例对于独生子

女父母光荣证的去与留做出明

确规定，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

生育 1 个子女期间，自愿终身

只生育或依法只收养 1 个子女

的夫妻，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

荣证》的，原有的奖励政策不

变。而已经领取了《独生子女父

母光荣证》的夫妻，享受各项优

待和奖励后生育或者收养第二

个子女的，收回证件，并从生育

或者收养第二个子女之月起，

停止其享受全部优待和奖励。

对于不符合规定生育“三

孩”的，按照夫妻双方上年总收

入的 20%，合计征收 7 年的社

会抚养费，其总额不得低于

7000 元；生育第四个子女的，

按照夫妻双方上年总收入的

40%，合计征收 14 年的社会抚

养费，其总额不得低于 3 万元；

再多生育子女的，加重征收社

会抚养费。此外，有配偶的一方

与他人非婚生育的，按照违法

生育加重征收社会抚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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